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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5月 13日在公司 2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6人，

实际出席董事 6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刘天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逐项认真审议，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有权人提名、被提名人同意，且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提名刘天明先生、温一峰先生、黄志成先生、黄倩怡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该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刘天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2）提名温一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3）提名黄志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4）提名黄倩怡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非独立董事仍将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

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非独立董事的选举表决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上述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有权人提名、被提名人同意，且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提名陈世荣先生、徐继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该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陈世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2）提名徐继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

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位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独立董事仍将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

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的选举表决将采取

累积投票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上述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 8 月 8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57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本次可转债”），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共计转股 142股。根据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4 年 5 月 8

日实施完毕。本次可转债转股及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01,930,760 元增加至 142,447,222 元，总股本由 101,930,760 股增加至

142,447,222 股，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 年施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

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因公司目前处于有重大资金支出的成长期，日常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大，在满

足“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30%”的前提下，为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

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5%。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6票通过，0 票弃权，0票反对，回避表决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3、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特此公告。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月 13 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天明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四会

市第十二届工商联主席、政协四会市第九届委员、肇庆市第十届工商联副主席、

政协肇庆市第十一届委员、广东省工信厅智库专家组成员、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9月至1992年3月任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员；1994年3

月至1997年4月在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997年5月至2009年9月就职于东莞山本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10月至2021年5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1年5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长。 

刘天明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709,911股，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四会市明诚贸易有限公司、四会市一鸣投资有

限公司、四会天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34,288,361股,截至2023年12月31日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42,158

股。刘天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温一峰先生：196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香港居留权，高中学历。1993

年9月至今，任广州光阳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6

年1月至今任广州扳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温一峰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709,893股，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四会市明诚贸易有限公司、四会市一鸣投资有

限公司、四会天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222,825股。温一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志成先生：195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7年10月至2006年7月从事个体户经营；2006年8月至今历任广州市致诚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监事；2009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1年12月至今任广州

宁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黄志成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四会市明

诚贸易有限公司、四会市一鸣投资有限公司、四会天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0,221,439股。黄志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倩怡女士：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9年10月至2021年5月历任公司总经理秘书、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2021年4月至今任四会富仕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5月至今任

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一品电路有限公

司董事。 

黄倩怡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志成为叔侄关系，截至2023年12月31日通过

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4,857股。黄倩怡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世荣先生：1957年出生，华南理工大学化学系理学学士。1982年1月至2017

年2月，历任广东工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10月

至2018年6月，任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3月至今任广东省电路

板行业协会副秘书长；2023年12月至今任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奥士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世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徐继宏先生：1977年12月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1年1月至2020年9月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2021年9月至今任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伙人。 

徐继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